
內部稽核 
公司內部稽核之目的在於協助董事會及經理人檢查、覆核內部控制制度之缺失，

衡量營運之效果及效率，並適時提供改進建議，以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

施，及作為檢討修正內部控制制度之依據。本公司依「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

度處理準則」之規定，考量本身以及子公司整體之營運活動，建立有效之內部控制制

度，並隨時檢討改進，來因應公司內外在環境之變遷，確保內控制度之設計及執行能

夠持續有效。而為確保稽核人員秉持公正超然立場執行稽核工作，本公司依據「公開

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於董事會之下設置獨立單位之稽核室，配置稽

核主管及其所屬稽核人員共計六人，稽核主管之任免，應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提董

事會決議；另外內部稽核人員之任免、考評、薪資報酬由稽核主管簽報董事⾧核定之。 

內部稽核主管每季於座談會向獨立董事報告稽核業務執行情形，其內容包含稽核

業務執行情形、內部作業事項、內控辦法修訂等，內部稽核主管亦於董事會議進行稽

核報告，對於稽核業務執行情形及成效皆已充分溝通。會計師除針對財務報告之核閱

結果向獨立董事報告外，並於會議中進行法令宣導及交換意見。 

2023年稽核室共執行21項稽核作業，稽核結果尚無重大缺失，所有輕微瑕疵皆在

期限內完成改善結案。 

本公司稽核人員之資格皆符合主管機關所訂之各項適任條款，為強化稽核人員的

專業能力，安排稽核人員持續進修並依規定參加主管機關指定之專業訓練機構接受各

項稽核相關業務之專業訓練，提升及維持其稽核品質及執行成效，已在職之稽核人員，

亦每年完成主管機關指定與稽核相關業務訓練時數之在職訓練。2023年稽核人員受訓

2人次合計24小時。 

本公司透過稽核人員持續監控公司落實各項作業制度，建立良好之治理實務與風

險控管機制，亦能創造永續發展的經營環境。 


